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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NOCOM SOFTWARE GROUP LIMITED  
中 訊 軟 件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99） 

 
            更新最新情況 

 
茲提述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二零一三年 
四月二日、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三年 
七 月 四 日 、 二 零 一 三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二 日 、 二 零 一 三 年 
十月二十九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一日刊發的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若干過往關連交

易、更換核數師及本公司股份復恢買賣的條件（「復牌條件」）。除非文義另有所

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向股東提供有關達成復牌條件的最新進展。 
 
達成所有復牌條件 
 
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的公告所載，復牌條件為本公司須： 

(a) 刊發所有尚未刊發的財務業績，及處理任何審核保留意見； 

(b) 處理 Kroll 就該等關連交易所進行的調查（「調查」）中發現的事宜；及 

(c) 顯示其已落實足夠的內部監控措施。 

倘情況有變，聯交所可能修改上述任何條件及／或施加其他條件。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刊發所有尚未刊發的財務業績，並已處理德勤‧關黃陳方會

計師行（本公司當時的核數師）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

業績發出的核數師意見初稿，當中載有無法表示意見。本公司亦已就解決調查中的發

現向聯交所提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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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公司與聯交所達成的共識，唯一尚未達成的復牌條件為本公司是否已落實足夠

的內部監控措施。繼聯交所要求本公司釋除其對有關本公司現有內部監控系統是否足

夠有效的疑慮後，本公司已聘請羅申美諮詢顧問有限公司（「羅申美諮詢顧問」）根

據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 (COSO 委員會)發

佈的「內部監控—整合框架」對本集團整體進行內部監控審閱。羅申美諮詢顧問所進

行的內部監控審閱覆蓋過往由另一間國際會計師行所進行的審閱所涉及的範疇及地

方，結果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刊發的公告中披露。羅申美將發出的釋疑函件

將包括（其中包括）前述國際會計師行所建議的多項措施的落實情況。本公司預期羅

申美諮詢顧問將發出的內部監控報告及釋疑函件將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備

妥。 

 
恢復買賣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三年四月二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

另行通告為止。 

 

承董事會命 

中訊軟件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聯席主席 

王志強 左建中  
 

 

香港，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志強先生、左建中先生及琴井啟文先生；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為李堅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文龍先生、山本義昌先生及

吳宏先生。 

 
 


